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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国家开发银行、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开办

第二期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项目的批复国家开发银行、中诚

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： 《国家开发银行行、中诚信托关于

开展国家开发银行2005年第二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申请

》 (中诚信托字[2005]第50号)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 

一、同意国家开发银行(以下简称开发银行)作为发起机构，

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中诚信托)作为受托机

构，开展开发银行第二期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。第二期试点

规模以第一期试点规模为基础，两期总规模不得超过国务院

批准开发银行的100亿元试点额度。 二、开发银行和中诚信托

在开办上述业务过程中。应严格遵守《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

管理办法》及《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

》等有关规定，建立健全相应的内部控制机制和风险管理制

度，持续有效地识别、计量、监测和控制信贷资产证券化业

务中的风险，并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纳入你行(

公司)总体的风险管理体系。开发银行应严格按照规定足额计

提资本。 三、开发银行和中诚信托在开办此项业务过程中，

应对资产支持证券的资产池基础信息、风险集中状况、律师

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尽职审查意见、评级方法和技术体系以及

作为内部信用增级的分层依据等事项内容提前足够长时间向

投资者进行完整、充分的信息披露，确保投资者能够在严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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